附件2-3
	专项预算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自评表

	项目名称
	2024年优抚对象抚恤和生活补助经费

	预算单位
	渠县退役军人事务局

	项目类型
	常年项目

	项目 概况
	中长期规划（名称、文号，仅指
常年项目）
	《军人抚恤优待条例》、《优抚对象补助经费管理办法》

	
	资金管理办法（名称、文号）
	

	
	绩效分配方式
	因素法
	项目法
	据实据效
	因素法与项目法相结合

	
	立项依据
	根据《军人抚恤优待条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组织实施。

	
	使用范围
	伤残军人、“三属 ”人员、在乡老复员军人、带病回乡退 伍军人、部分参战退役人员、60周岁以上农村籍退役士兵、60周岁以上农村烈士子女等

	
	申报（补助）条件
	符合享受定期抚恤补助政策的对象

	
	项目起止年限
	2024年1月-2024年12月

	项目资金
（万元）
	  年度资金总额：
	14840.68

	
	      其中：财政拨款
	14840.68

	
	            其他资金
	

	总体 目标
	年度目标

	
	为优抚对象发放抚恤与生活补助，保障优抚对象的生活不低于当地平均生活水平。

	绩效 指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性质
	指标值
	度量单位
	权重
	实际完成指标值

	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优抚对象补助人数
	≥
	13719
	人
	20
	13518

	
	
	质量指标
	经费足额拨付率
	＝
	100
	%
	10
	100

	
	
	时效指标
	经费按时发放率
	＝
	100
	%
	10
	100

	
	效益指标
	社会效益指标
	军人成为全社会尊重的人
	定性
	不断提升
	
	10
	不断提升

	
	
	可持续影响指标
	保障优抚对象生活质量
	定性
	不断提升
	
	10
	不断提升

	
	满意度
指标
	服务对象
满意度指标
	优抚对象满意度
	≥
	95
	%
	10
	95

	
	成本指标
	经济成本指标
	优抚对象抚恤和生活补助资金
	＝
	14840.68
	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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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4840.6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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